
� � 7 月 8 日，教育部发布消

息称， 截至 7 月 1 日， 已有

415 万高校毕业生落实了去

向， 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人

数增加 44 万人；今年高校毕

业生就业率达到 68%， 同比

基本持平。（7月 9日《 中国青
年报》

）

看到这个 68%的高校就

业率，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哭

笑不得， 又有多少人信以为

真？ 68%的高校就业率，又能

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大学

生的就业状况？

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

问题， 那就是对于就业率的

真实性， 公众向来持怀疑态

度。 众所周知，1999 年，国家

首次公布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目的是“要将市场机制引

入招生办学， 公布就业率就

是对各高校办学质量的督

促”。 但是事与愿违，各个高

校为了迎合教育部的“督

促”， 为了自己学校的面子，

就业率就成了部分高校的数

字游戏，各高校用挂靠单位、

违规操作等手段给就业率猛

放“卫星”，也早已经是路人

皆知的“秘密”。

一方面， 是各个高校的

就业率神话。 仅从上报数据

看， 全国各地就业率指标全

线凯歌， 就业形势连年总是

“一片大好”。 即使是“在金融

危机给我国经济和就业带来

严重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就

业率统计依然高达 68%。 但

另一方面， 却是应届毕业生

的“怀才不遇”，即使求屈下

嫁也找不到“婆家”，是人才

市场的熙熙攘攘， 是应届生

“我的饭碗” 在哪里的困惑，

是找个“小店”随意“签约”的

闹剧， 是他们找不到工作的

辛酸甚至绝望的泪水。

仔细分析的话， 就业率

本身是没有原罪的。 就业率

之所以沦为造假游戏， 主要

是我们对就业本身的认定界

限不明确，统计方法不科学、

不严谨。

在美国， 统计就业率要

跟踪 3 年，包括总在业时间、

工资水平等。 在英国，更是以

《教育法案》等健全的法律和

制度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而

加拿大是利用国家统计局等

全国性机构及一些民间机

构，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进

行定期或不定期评估， 保证

就业率统计的客观、真实、科

学。 而我们的统计，却只要有

一个单位盖一个章， 就简单

地认定为已实现首次就业，

这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不

全面的， 怎么可能赢得社会

的认同和信任？

鉴于此， 有关部门应该

借鉴国际上的成熟做法，给

社会一个可信的高校就业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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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躲猫猫”事件中成为

网民熟人的云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伍皓，“一夜未眠，通

读了凯迪猫眼网友对我所有

的质疑”，然后以“求真的力

量” 为网名， 登录并公开身

份，成为实名上网的一名“猫

友”。 7 月 7 日 18 时，伍皓发

出预告式网文《愿意与猫眼

网友坦诚交流“昆明卖淫

案”》，他表示“真切地感谢网

友们对我的监督和帮助。 网

络民主需要我们各方精心维

护， 我想网络应该给予我答

辩和说明事实的权利”。

“在网络时代，一个官员

如果对网民的质疑不理睬、

不回应， 是对网络民意的漠

视。 我不想做一个目中无网

的官员”。 伍皓说的“官员不

可目中无网” 就是一种与时

俱进的“官员素质观”。 伍皓

主动参加网战， 有展现自身

理念的因素， 但绝非仅出于

个人原因的考虑。 7 月 6 日，

全国众多媒体和网站报道的

“云南将建网络发言人制度，

政府部门实名回帖”一事，即

伍皓主导、 策划和组织实施

的。 相信此创举对网络民主

有具体的甚至深远的影响。

伍皓用了一个比喻：一

壶已经烧开的水， 如果还使

劲儿捂着盖子， 结果只能是

连壶底都被烧穿； 而盖子一

揭， 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

的手， 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

变为蒸汽慢慢消散。 所以，他

“宁愿被烫手，绝不愿意被烧

穿”；所以，他希望“宣传部门

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

子’思维转变”。 伍皓的确看

出了“宣传”与“教育”无效的

症结所在。 现实中诸多社会

矛盾、群体事件的升级，本就

是强权捂出来、堵出来的祸。

公众要真相、要说法，这要求

天经地义。

伍皓在登录凯迪网的当

天发了多个帖子， 批评了凤

凰卫视记者曾子墨、《南方人

物周刊》 记者、《新京报》记

者，还涉及《东方早报》、《成

都商报》等媒体。 笔者逐个看

过数以千计的跟帖，质疑、抨

击者不在少数。 此情形和网

友对伍皓上网表态时的欢

迎、 肯定态度大相径庭。 我

想， 伍皓在凯迪受到的欢迎

和抨击，都发自网友内心。 大

家肯定他勇于上网平等 PK

的精神， 但并不认同他对案

情、报道的具体看法。 这大约

就是网络民主的本色。

� � 某消费者买了一辆电动

车， 商家却不给开发票， 还公

然称“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

而被问及车子的保修问题时，

店主却称收据和发票的作用是

一样的。（详见本报 7月 7日 3

版 《 电动车销售无发票是行
规？ 》

）

本来消费者索要发票， 一

方面可以督促商家依法纳税，

另一方面也便于自己日后维

权。 因为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

题，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投诉人应该提供发票、

保修凭证等有关证明。 由此可

见， 消费时索要发票是十分必

要的。

可在现实生活中，以“做我

们这行的都没有发票” 等各种

各样的借口拒绝给消费者开发

票的现象在一些行业中普遍存

在。

经营者本有义务为消费者

开具发票， 但一些商家却用行

业潜规则来敷衍消费者。 这在

一定程度上给一些法律知识欠

缺的消费者传达了一种买东西

不一定要开发票的错误认识。

而大多数消费者则可能由于不

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不愿意跟商家多费口舌， 便在

拿到收据后作罢。

而商家之所以敢公然称本

行业都不开发票， 一方面是因

为多数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

购物不习惯索要发票， 在客观

上纵容了这种不正当的做法；

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税务部门

的处罚不严厉、监管不到位。如

果说某个商家不给消费者开发

票的行为尚可容忍， 那么整个

行业的商家都不开发票并公然

告诉消费者这是行规， 是否反

映出有关部门存在监管上的真

空呢？

笔者以为， 要彻底消除这

些不合法的行规， 清除消费者

维权路上的障碍， 税务部门应

该履行好自己的监管职责，主

动了解所辖区域内各行业的纳

税情况， 严格整治拒开发票的

违法行为， 在切实保护消费者

利益的同时也保障国家税收利

益。

� �“从新区开往林州、汤阴等

地的客车上，小偷横行。 他们

仗着人多势众，明目张胆地偷

东西。”（见本报 6月 16日 3版
《 客车扒手多 ，

30 分钟遇三
拨》

）。 无独有偶，在一路公交

车上，“得知蒋先生被小偷‘光

顾’后，一位好心市民告诉他，

一路车上经常有小偷作案。 ”

（见本报 7月 9日 2版《 上车遇
见小青年，声声大爷叫得甜；下
车才觉裤子烂，原是扒手惦上
钱》

）

看完报道后，笔者不由得

想起了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的

话。他说短途车、公交车上小偷

扎堆，已经成为我市一道独特

的“风景”，这在整个豫北地区

都是很少见的。 这种说法在引

人发笑的同时，难免让人感到

悲哀。“鼠”患猖獗、祸害乘客

的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

何这些小偷就能一直横行下去

呢？

而多数乘客在遇见小偷行

窃时不敢吱声， 也让小偷们的

胆子越来越大。 俗话说， 老鼠

过街， 人人喊打。 但现实生活

中， 即便有乘客发现小偷在偷

东西， 也不敢吭声， 只能看好

自己的东西， 明哲保身。 而小

偷们也正是抓住了大多数乘客

的这一心理弱点， 才敢大行其

“盗”。

而让不少人更为疑惑的

是，这些“老鼠”们明目张胆地

偷东西时，“猫” 们又上哪儿去

了？偷盗现象的屡禁不止，甚至

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幻

觉，难道是因为“猫”们一直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还是

因为那些“猫”都是病猫？“老

鼠”横行，最该受到讥笑的就是

“猫”了。“猫”遇到“鼠”本该发

威却不发威， 难免不被人怀疑

为病“猫”。

� � 7 月 9 日晚， 兰州一位老

人手拿砖块站在斑马线上，看

见闯红灯的车辆便砸。据统计，

当晚被老人砸中的车不下 30

辆。截至目前，警方尚未追究老

人的责任， 也没有车主找老人

要求赔偿。（7月 10日《 兰州晨
报》

）

事情见报后， 有人为老人

的勇敢做法叫好， 也有人斥责

老人的行为违法， 而被砸车辆

的车主始终不见踪影。 在凤凰

网所做的一项调查中， 有 86%

的网友支持老人砸车的行为

，10%的网友反对，而选择“我

驾车从不违规” 的网友仅有

24.3%。

交通安全与每个人都息息

相关。 在杭州斑马线上失去生

命的谭卓带给人们的震惊还未

散去， 在兰州那个曾经撞伤过

一位老太太的路口， 如今又出

现了数十辆车闯红灯的事情。

车主们如此无视他人的生命安

全， 该不该砸？ 红灯亮起时，

车辆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红绿灯成了摆设， 交通法规被

一些车主任意践踏， 该不该

砸？

无视他人生命安全、 无视

法律的车主， 令人愤怒， 他们

的车， 确实应该被“砸”， 但

不应该用老汉手中的砖， 而应

该用每个人手中的法律武器。

老人的过激行为也许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保护斑马线上行人的

安全， 但其效果终究是有限

的， 而且理性地说， 老人所选

择的方式也是不妥当的。 就是

砸车老人本人在面对记者时也

直言“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

了产生轰动效应， 让人们关注

斑马线上行人的安全”。 老人

的回答反映出他其实只是想引

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希望有人

来管管。

什么才能管得了？ 唯有法

律能管， 而且也应该由法律来

管。 一位网友的留言“不是老

人不守法， 而是法律不能保护

我们” 不仅说出了砸车老人的

无奈， 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老人也好， 支持老人的网友也

好， 都在期待法律的日益健

全， 期待一个更加完善的法制

社会。

� � 7 月 8 日，杭州一家网站

自称已经和邓玉娇的爷爷邓

正兰达成协议，一个月后，邓

玉娇将去他们公司做网络编

辑，月薪 3000 元。（7月 9日
《 今日早报》

）

说实话， 看到这则新闻

时，笔者十分不屑，因为这家

网站的功利和虚伪一眼就可

以看穿。 就在几天前，中国科

学院植物所教授、 博导傅德

志宣称要收邓玉娇为自己的

学生，并说“这研究生我招定

了”。 为此，笔者曾撰文质疑

傅先生的这种“义举”，认为

此举不是恶俗的炒作， 就是

恶搞， 而且笔者宁愿相信是

后者———通过恶搞， 表达对

邓玉娇处境的担心。 现在，杭

州这家网站起来与傅先生叫

板了，从新闻中我们知道，邓

的爷爷已经和这家网站达成

了意向， 那傅先生的如意算

盘是打错了，“这个研究生我

招定了” 的诺言， 基本上泡

汤。 不过，说不定傅先生本来

就预知了这种结果， 只是借

此巩固一下在公众中的义士

形象而已， 这个目的在一定

程度上达到了。

现在，轮到网站出场了。

我们知道， 邓玉娇是一个初

中生，论她的背景和学识，在

就业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是

不会有人愿意为邓玉娇这样

的人提供网络编辑这样的练

武场的。 笔者认为，这家网站

愿意花 3000 元来请邓玉娇

做网络编辑， 只是一个噱头

而已。 这 3000 元，勿宁说是

广告费， 从商业策划和营销

的角度来说， 是性价比极高

的，只不过有些不道德而已。

因为邓玉娇眼下还有一定的

剩余价值， 还可以被榨取一

段时间。 等到她人气散尽，不

再具有代言的效应的时候，

邓很可能被以这样或那样的

理由扫地出门。

当然， 这 3000 元的月

薪，对邓玉娇来说，自然非常

重要。 不过，如果真要帮她，

哪怕就是请她代言， 也不妨

明说，一次性付清了事，免得

后患无穷。 有价值的时候，为

其涂脂抹粉， 没有价值的时

候，就弃之如敝屣，这样对邓

玉娇来说不公平， 对公众来

说，也是一种欺骗。 这样的例

子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 如

果说邓贵大抽打邓玉娇的那

迭钞票是有形的， 一些别有

用心的炒作者抽打公众脸面

的钞票则是无形的。

这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

代。 邓玉娇能够具有眼球经

济的价值，于她本人来说，实

属无心， 但对具有敏锐的市

场眼光的专业人士来说，自

然是有意。 笔者只是希望，在

将邓玉娇的眼球经济价值折

现的时候，能够善良点、道德

点，多替她考虑一下，对邓玉

娇的眼球经济时代的剩余价

值不能进行无情的掠夺性开

采。 对这家网站来说，咱们不

妨盯着它， 看它设计了这个

议程之后，如何断尾善后吧。

如果邓玉娇真能够被他们培

养成一个合格的网络编辑，

倒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情。 如果能有这样的结果，笔

者宁愿灰头土脸地接受自己

预言失败的后果。

“ 鼠”辈横行，“ 猫”哪儿去了？

□邓叶染

对待民意，应由“ 捂盖子”转为“ 揭盖子”

□黎明

高校就业率统计应使人信服
□石敬涛

别再无情榨取邓玉娇的剩余价值
□肖余恨

违规车辆不能靠砖砸
□李玲

行规岂能大过法律
□白瑞

“ 俯卧撑楼”

成旅游新景
被称为“俯卧

撑楼”的上海莲花

河畔景苑，近日成

为上海著名的旅

游景点，不少上海

市民甚至是老外

都前往参观。 甚至

有人戏称其为世

界第九大建筑奇

迹。

(7

月
8

日《 新
商报》

)

漫画：许英剑


